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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十年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

進入 21世紀以來，隨著中國、印度、東協國家等新興市
場經濟體的快速崛起，亞太地區在全球經貿舞台的重要性日

益突顯。在世界貿易組織（World Trade Organization，簡稱
WTO）杜哈回合談判遲滯不前的情況下，亞太經合會（Asia-
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，簡稱 APEC）開始著手規劃推
動全面性的區域整合，希望透過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（Free 
Trade Area of the Asia-Pacific, FTAAP）的長期目標，讓亞太地
區成為具有高標準成長、更具競爭力且更為安全的經濟與投

資環境。

2010年前後，亞太地區陸續出現推動區域經濟整合的新
倡議，當中備受世人關注者，莫過於由美國主導、未包含

中國的「跨太平洋戰略夥伴協定」 （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 
Agreement，簡稱 TPP）以及由東協為主要推動力量的「區域
全面經濟夥伴協定」（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-
nership，簡稱RCEP）。1由於這兩大巨型貿易協定對於貿易自

＊ 作者為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。
1 TPP原為美國主導，惟川普總統 2017年 1月上任後立即宣布退出

TPP，該協議因此未能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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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化開放程度的要求標準迥異，參與國家又高度重疊，加上

背後隱含著不同強權對於地緣經濟戰略的考量和佈局，因此

在醞釀成形的過程中，始終存在一種微妙的競合關係。雖然

如此，TPP和 RCEP的持續穩定推進也驅使亞太各國積極投
入區域經濟整合的深化，並為亞太地區在 APEC的架構下實
踐 FTAAP提供不同的可能途徑。
然而，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這股熱絡的發展趨勢在 2017年

後出現變化。受益於反全球化浪潮而勝選的川普在上任美國

總統之後，大力推動以「美國優先」為前提的單邊貿易保護主

義政策，包括宣布退出 TPP以及對中國等相關貿易夥伴發動
加徵高額關稅的持久貿易戰。川普強勢的作為不僅衝擊著國

家間過往互動合作的模式，無形中也弱化了亞太區域經濟整

合的基礎。幸而後續日本接手推動 TPP，除美國外的 11個
成員國在同年 11月就核心議題達成共識，並將 TPP改名為
「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」 （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-
sive Agreement for 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，簡稱 CPTPP），
目前 CPTPP已於 2018年 12月 30日生效。
繼 CPTPP生效後，以東協為核心的 RCEP在歷經八年

共 31輪的談判以及 2019年印度退出後，終於在 2020年 
11月 15日第 37屆東協高峰會閉幕前完成簽署，2簽署者包括

東協十國以及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澳洲、紐西蘭等五個和東

協簽有 FTA的國家。根據協議內容，RCEP在簽署後需有六
個東協國家和三個非東協簽署國的國會批准同意，始可正式

2 受 Covid-19疫情影響，高峰會與簽署儀式以視訊方式舉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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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，3從目前各方推動 RCEP生效的積極態度來看，RCEP
應可在兩年內正式生效實施。而在 CPTPP和 RCEP陸續生
效或完成簽署，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也開始邁入另一個新的 
階段。

RCEP完成簽署之意涵

過去的十年裡，亞太地區在經濟快速整合下，已經成為

全球產業連結和供應鏈最緊密交織的區域，然而近年來受到

歐美反全球化浪潮、美中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之衝擊，亞

太地區的政治、經濟情勢發生重大變化，值此多邊主義看似

失去優勢和全球經濟景氣因疫情重創之際，RCEP的完成簽
署將可望為區域和全球經濟增長注入強勁動力。

RCEP是由東協發起推動，成員涵蓋東協十國和中、日、
韓、澳、紐等共 15個國家，此乃由於東協過去先後和中國、
日本、韓國、印度、紐澳簽訂「東協＋ 1」 FTA，有鑒於個別
FTA的開放程度和貿易規則不盡相同，很難進一步整合。為
了統一區域內貿易規則與消除關稅障礙，東協於是在 2011年
提出在既有「東協＋ 1」的基礎上，進一步深化和廣化區域內
貿易自由化的 RCEP構想。
目前在亞洲內，除印度外稍有規模與重要性的經濟體幾

乎都被納入 RCEP，簽署國家的人口數達 22億，經濟規模
則接近 26.2兆美元，分別約占全球人口和 GDP的三成左
右。一旦批准生效後，RCEP將超越 CPTPP成為目前亞太地 

3 迄至目前為止，通過 RCEP協定的已有泰國 （2月 15日）、日本 （2月 
24日）、中國 （3月 8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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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、4同時也是全球最大規模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；此外，

RCEP也間接填補了中、日、韓三國間缺乏自由貿易協定的
事實，未來將可望藉此帶動東北亞中日韓 FTA的加速完成。
就協定內容來看，RCEP協定在序言之外共分 20個章 

節，扣除頭尾之初始條款和最終條款兩章外，內容涵蓋貨物

貿易、原產地規則、關務程序與貿易便捷化、食品安全檢驗

及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、標準、技術法規及符合性評鑑程

序、貿易救濟、服務貿易、自然人移動、投資、智慧財產權、

電子商務、競爭、中小企業、經濟與技術合作、政府採購、

一般規則與例外、體制性安排、爭端解決等章節，主要目標

為降低關稅以加快區域內貨品貿易的自由化以及進一步統一

區域內貿易規則和消除關稅障礙。

若將 RCEP協議內容與 CPTPP高品質、高標準的貿易規
則相比較，不難發現 RCEP主要偏重傳統貨物貿易關稅的調
降，且調降速度也較 CPTPP為慢，不僅在大部分承諾的深
度和覆蓋面較小，亦未觸及勞工、環保及國有企業等敏感議

題，因而不時出現功能不如 CPTPP的負面輿論。
惟 RCEP成員間經濟發展程度落差本就較大，協議內容

必然相對較為寬鬆且具彈性，加上全球產業供應鏈在美中貿

易戰衝擊下，正處於裂解與重組的重要階段，RCEP的簽署
除了可以發揮提高區域內貿易比重以及吸引跨國企業前來投

資布局的效果外，亦可促成區域內產業供應鏈的進一步整

合，連帶加速全球經濟重心向亞洲轉移的發展趨勢。

總的來看，RCEP的完成，在全球層次上，代表著亞洲

4 CPTPP的 11個成員國人口總計約 5億，GDP經濟規模約 10兆美 
元，約占全球 1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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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對於多邊貿易體系的堅定支持和承諾，也象徵全球化與

貿易自由化仍然持續向前推進，並未因為歐美反全球化浪潮

和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有所退卻。從區域層次觀之，

RCEP的簽署也是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一個重要的里程碑，對
於在 APEC架構下推動 FTAAP亦具有正面的意義。過去由
東協主導的 RCEP和美國退出的 CPTPP廣泛被各方認定是推
動 FTAAP的重要途徑，如今兩者相繼成形與生效，不僅揭
示著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將從途徑建構邁入實現 FTAAP的新
階段，也代表著在 APEC架構下實現 FTAAP已然有了良好
的基礎。

不過，對於未能參與亞太周邊巨型區域貿易協定的我國

來說，RCEP的正式生效將產生相當程度的負面衝擊。例如，
RCEP在服務業、電子商務、金融監管透明度、電信漫遊、
專業資格認證等方面做出更高標準的開放承諾，此舉恐提高

我國金融業及服務業未來布局東協國家的困難度；另外，

RCEP成員國同意對所有產品採用一致的原產地規則，企業
可不用擔心必須滿足不同協議之間的多個規則，換言之，一

旦能夠證明產品符合 RCEP來源標準，它將在所有成員國中
都適用，此可發揮強化區域內供應鏈整合以及吸引外來投資

的功效，相對而言，這種磁吸效應卻可能會大幅排擠外國企

業前來臺灣投資的意願。

最後，在貨物貿易方面，RCEP成員國將逐步實施關稅
自由化，約有 40.5%的貨物關稅稅則將立即取消，在協定生
效的二十年後，預計貨物零關稅的涵蓋率將達到 91%。目前
我國出口至 RECP國家占總出口金額比重約 60%，以電子零
組件、資訊通信產品、電機設備、機器及機械用具為大宗，

其中佔比約 70%的電子零組件和資訊通信產品，因為加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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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TO 《資訊科技協定》享有零關稅貿易待遇而較不受影響，
然而其餘約 30%的傳統產業產品，如電機設備、機器及機械
用具、石化、紡織等，將會因為仍須面臨平均約 5∼ 15%的
關稅而造成產品在 RCEP國家市場的競爭力為之弱化，長此
以往，恐將加速我國目前產業兩極化以及產業外移的發展趨

勢。

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前景與我國之因應

作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經濟合作論壇，APEC是最積極
推動貿易自由化的組織，而實現 FTAAP則是 APEC推動區
域貿易與投資走向更進一步自由開放的長期目標。然而，在

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後，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出現由東協 -
中國為主力的「東亞主義」 （East-Asianism）和以美國為首之
「亞太主義」 （Asia-Pacificism）的路線之爭，5 RCEP與 CPTPP
之所以存在微妙的競合關係，主要也關乎其背後東亞主義與

亞太主義相互較勁的發展態勢。

現階段，隨著川普退出 TPP，美國已被排除在亞太地區
兩大巨型貿易協定之外，新任的拜登政府雖然支持多邊機

制，但短期之內能否扭轉「沒有川普的川普主義」、從而帶領

美國重返 CPTPP，仍有待觀察。可以確定的是，美國過去
企圖藉由 TPP來主導 FTAAP發展途徑的策略，顯然已經難
以再續，未來美國能夠切入亞太經貿事務的多邊管道僅剩下

APEC，拜登新政府如不重返 CPTPP或加入 RCEP，美國勢

5 有關東亞主義與亞太主義之緣起與內涵，請參見蕭全政，東亞區域
主義的發展與臺灣的角色，政治科學論叢，14期 （2001年 6月），
頁 214-21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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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舞台上更形孤立。

至於 RCEP，其表面上雖然以東協為核心，但在印度退
出後，經濟規模占 RCEP一半以上的中國未來對 RCEP必將
取得更多的主導權，6倘若中國將 RCEP導向封閉性區域主義
來發展，則以東亞主義為主的「東協 +N」機制和強調亞太主
義的 APEC之間的衝突勢必加劇，APEC在亞太地區的影響
力恐因此削弱；反之，考量到中國曾於 2014年提出「FTAAP
實現路徑圖」倡議，近年對於 FTAAP的興趣也明顯升高，去
年更表態將積極考慮加入 CPTPP，吾人亦不能排除中國試圖
在美國缺席於亞太經貿舞台之際，順勢介入主導亞太區域經

貿合作、進而形塑以亞洲為中心的 FTAAP之可能。
以上分析凸顯了兩個重點。首先，當美國川普政府高唱

反全球化、採取貿易保護主義與政治孤立主義之時，中國開

始意識到要保障甚至增進其政治、經濟和安全利益，最好的

辦法就是成為國際機制中的規則制定者；為此，中國積極形

塑自身為全球自由貿易捍衛者的形象。其次，RCEP的簽署
代表以東協 -中國為主的東亞主義勢力已然成形，並在某種
程度上降低了以美國為首的亞太主義的重要性，兩股勢力的

消長勢必影響亞太區域合作機制未來的運作，而在 CPTPP和
RCEP陸續完成後，中國如何運用既有的優勢來進一步主導
FTAAP的發展，將是未來觀察的重點。
臺灣是一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國家。在過去

的十年內，亞太地區如 CPTPP和 RCEP等巨型區域經濟整
合的倡議從無到有皆已陸續完成，身為 APEC成員的我國，
卻始終被排除在外，不僅在對外貿易上遭受諸多不平等的對

6 中國 2020年的經濟規模約達 14.7兆美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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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，更處於與他國不利的競爭地位，長此以往，產業的競爭

力恐已大幅流失。

面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加速發展的趨勢，我政府或可從

以下方向思考如何因應：

一、 拜登上任後延續川普政府降低對中國供應鏈依賴的經貿
政策方向，甚至更進一步希望確保供應鏈安全且可靠，

我國在新興科技領域如半導體、5G、AI、生物科技等
具有優勢，或可藉由此類供應鏈上之優勢地位，積極融

入強化美國競爭力的必要供應鏈，並將此友好合作氛圍

擴展至參與雙邊或多邊之經濟整合架構之上。

二、 美國與印度是印太戰略的重要夥伴，也是目前被排除在
CPTPP和 RCEP外的兩大民主國家，雙方同樣對中國日
漸增加的強大影響力感到憂心。在川普政府後期，美國

與印度已為解決貿易爭端而展開初步談判，未來不無洽

簽雙邊 FTA的可能，我國與美、印的互動一向良好，或
可由此尋找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。


